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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螺洲TOD项目2020年8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宁德融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PV公司）及福州首融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0年8月7日提交了2020年8月-10月《资金计划表》，我司对SPV公司及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SPV公司2020年8月份资金汇总
SPV公司于2020年8月7日提交的2020年8月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流入共计56,000.00万元，该笔资金为贷款新增。计划资金支出共计8笔，合计56,000.00万元。其中：其他净支出560.00万元，区域公司内部往来55,4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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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8月计划金额

	贷款新增
	56,000.00

	区域公司内部往来
	-

	资金流入小计
	56,000.00

	财务费用
	-

	其他净支出
	560.00

	区域公司内部往来
	55,440.00

	资金流出小计
	56,000.00



2、 SPV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一）资金流入计划说明
2020年8月预计有4笔资金流入，金额共计56,000.00万元，分别为每周收到新增信托贷款20,000.00万元、10,000.00万元、10,000.00万元和16,000.00万元，共计56,000.00万元。
（二）资金流出计划说明
2020年8月共支付8笔资金，金额共计56,00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其他净支出的560.00万元为SPV公司缴纳的信托业保障基金，分4笔按收到信托放款的时间在8月份每周缴纳，支出的金额分别为200.00万元、100.00万元、100.00万元、160.00万元（即新增信托贷款金额的1%）。
（2） 区域公司内部往来的金额55,440.00万元是SPV公司在陆续收到新增贷款金额后分4笔在8月份的每周支付给区域公司的金额，分别为19,800.00万元、9,900.00万元、9,900.00万元、15,840.00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SPV公司8月份的支付信托保障基金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依据《中航信托•天启【2020】201号福州螺洲TOD项目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监管服务协议》中第4.2条规定“在监管期间，除其他交易文件另有约定，SPV及项目公司账户内的资金仅可用于项目的开发建设投入、偿还交易文件项下相关债权及其他款项或甲方另行书面同意的其他用途。”，我司会在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资料进行审核，并按照《监管服务协议》附件一：权限划分明细及审批流程规定，在收到信托审批通过的指令后，才配合进行资金支付。
3、 福州螺洲TOD项目公司2020年8月份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于2020年8月7日提交的2020年8月份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9笔，合计328.16万元。其中：工程款支出316.91万元，销售费用15.00万元，管理费用11.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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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8月计划金额

	 工程款支出 
	316.91 

	 销售费用 
	15.00 

	 管理费用 
	11.25 

	 资金流出小计 
	343.16



4、 福州螺洲TOD项目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一）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8月份工程款支出金额共计316.91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依据项目公司2020年7月30日和福建榕桓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搬迁协议，合同金额132.00万元，8月计划支付2笔，金额合计为105.00万元，其中8月拟支付的金额包含7月预计支付但尚未支付的工程款15.00万元；
（2） 预计在8月给上海中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支付的方案设计费用预计约106.94万元，设计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为准；
（3） 预计在8月份给福建嘉博联合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施工图设计费用预计约104.97万元，施工图设计合同尚未签订，具体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为准；
经审核，搬迁协议的工程款支付符合合同约定；设计合同均未签订，资金计划表中的金额为预估金额，需待合同签定后根据合同条款确定是否合理。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项目开发节奏表》，上述计划支付内容与计划进度相符，我司认为8月份项目公司有关工程款支出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该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二）销售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8月份的销售费用支出1笔，金额为15万元，涉及到的广告合同尚未签订，具体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为准。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8月的管理费用支出共计4笔，共计11.25万元，包括月度招待费10万元、水电物管0.25万元及其他日常行政费用1万元。经审核，我司认为项目公司8月份的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表编制基本合理，公司水电物管的支出符合企业情况，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5、 结论：
SPV公司、项目公司2020年8月资金计划按款项类别分类，分类信息明确，直观，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涉及的合同及付款与开发节奏匹配，部分付款时间较之现金流预测表略有调整。由于本次提交的为季度预算，按月度执行，部分合同在提交预算时未签定属正常情况，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该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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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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